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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

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韶中法〔2021〕93 号

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印发《关于企业登记阶段建立企业

送达地址告知承诺制的实施意见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法院、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，市中

院各部门、市市场监管局各部门：

现将《关于企业登记阶段建立企业送达地址告知承诺制的

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1 年 12 月 1 日



- 2 -

附件 1

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企业登记阶段建立企业送达地址

告知承诺制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，加强企业诚信管理机

制和市场信用体系建设，提高诉讼文书送达效率，节约诉讼成本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意见》等规

定，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意见。

第二条 韶关市两级人民法院向本市登记注册的各类企业

及分支机构进行诉讼文书送达，适用本意见。

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个体工商户参照本意见执行。

第三条 企业在本市办理设立、变更、备案等登记注册业务

时，市场监管部门应向企业告知填报诉讼文书送达地址以及承

诺相关责任的内容，企业知晓上述告知事项后，应如实填报企

业诉讼文书送达地址，并承诺所填报的诉讼文书送达地址真实、

准确，能够及时有效接收送达的诉讼文书。

承诺企业所填报的诉讼文书送达地址在案件的一审、二审、

再审（含申请再审、申诉审查）及破产、执行等所有司法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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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持续有效。

第四条 承诺企业在线填报电子邮箱、手机号码等电子送

达地址的，视为其接受以电子送达方式送达诉讼文书，人民法

院可采用电子送达方式进行送达，但法律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

规定不得采取电子送达的文书除外。

第五条 承诺企业应当确保所填报的诉讼文书送达地址真

实、准确，能够及时有效接收诉讼文书。

承诺企业负责督促填报的接收人员，注意保持联系方式畅

通，及时接收诉讼文书并反馈给承诺企业。

第六条 诉讼文书送达地址发生变更的，承诺企业应及时向市

场监管部门申请变更。

承诺企业因提供虚假地址或者提供送达地址不准确、送达地

址变更未及时更新、拒绝签收等导致无法及时有效接收文书，人

民法院向该地址送达诉讼文书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承诺企业自行承

担。

第七条 承诺企业参加诉讼后可以通过填写当事人送达地址

确认书，向人民法院重新确认该案中本企业的诉讼文书送达地址。

法院送达时优先适用重新确认的诉讼文书送达地址。

第八条 人民法院向承诺企业确认的诉讼文书送达地址发送

文书未获接收的，除不可抗力、意外事件或企业证明其自身没有

过错的，视为送达。直接送达的，以依法记录送达过程并将文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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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在该地址之日视为送达之日；邮寄送达的，邮政机构依法投递

未能送达，文书被退回法院之日为送达日期；电子送达的，电子

诉讼文书到达承诺企业确认的电子邮箱系统、微信小程序、手机

号码或其他即时通讯账户之日为送达之日。同时采用多种方式

送达的，以最后一次送达日期为准。

第九条 承诺企业因其确认的诉讼文书送达地址无法及时

有效接收文书产生责任而发生纠纷，承诺企业可通过相关程序

提出申辩，人民法院依法予以审查处理。

第十条 本市市场监管部门与本市法院加强沟通联系，定期

或不定期就本意见实施中遇到的问题研究解决。

第十一条 本意见由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韶关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共同负责解释和修订。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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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企业法律文书送达地址告知承诺书

根据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建立

企业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登记承诺制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规定，

企业等市场主体在本市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设立、变更、备案等登

记注册业务时，其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为依法默认的法律文书

送达地址，其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默认的收件人，企业填报的电

子邮箱等信息作为电子送达地址。前述地址（含电子送达地址）

和联系方式用于接收市场监管部门的行政执法文书，亦作为发生

纠纷时法院送达诉讼文书的有效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。人民法院、

市场监管部门向企业填报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发送文书，如因企

业提供的地址不准确、地址变更后未及时完成变更程序，或企业

指定的接收人拒绝签收等原因，导致文书未获接收的，视为送达。

直接送达的，以依法记录送达过程并将文书留在该地址之日视为

送达之日；邮寄送达的，邮政机构依法投递未能送达，文书被退

回法院或市场监管部门之日视为送达之日；电子送达的，电子诉

讼文书到达企业确认的电子邮箱系统、微信小程序、手机号码或

其他即时通讯账户之日为送达之日。同时采用多种方式送达的，

以最后一次送达日期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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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名称〕已知悉上述告知内容，并确认在

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〔 住所/经营地址 〕为法律

文书送达地址，联系电话为〔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联系电话〕、收

件人为〔法定代表人/执行事务合伙人/经营者〕，手机号码为〔法

定代表人/执行事务合伙人/经营者手机号码〕，其他电子送达地

址为〔法定代表人/执行事务合伙人/经营者电子邮箱〕。上述填

报信息真实、准确，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。

承诺人签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企业如为新设企业，承诺人为拟任法定代表人或负责

人；企业已成立的，承诺人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，并加盖

企业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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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1 日印发


	

	



